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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01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109/12/01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109/12/0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紀鴻禧地政士申請核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

法第 7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09/12/01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地政士紀鴻禧（身份證統一編號 N12013****）業自 109

年 12月 1日加入本會為會員，請 查照。 

109/12/02 新竹縣政府函檢送「第 38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活動紀錄 DVD影片等資料各 1

份，請查照。 

109/12/02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本會會員李庭宇申請終止陳金勇之僱傭關係並申請巫

宜庭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09/12/04 行文各會員發給「110年地政士公會識別證」，請於營業處所明顯處張貼地政士公

會識別證，請 查照。 

109/12/06 會員卓岳榮之子結婚喜筵，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禮金，並由邱理事長銀堆、

阮理事森圳前往參加喜筵。 

109/12/07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函請貴會依說明事項所示辦理後見覆，至紉公誼，

請查照。 

109/12/08 社團法人苗栗縣地政士公會函通知本會舉辦「原住民保留地借名登記合法性之探

討暨非訟事件遺囑實務研析」專題講習，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109/12/08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鼓勵地政士專業精進，特推薦相關領域專業

參考用書，委請各會員公會統籌受理所屬會員團購該工具書(詳如後說明)，以享

優惠特價，請  查照。 

109/12/08 行文各會員為鼓勵地政士專業精進，全聯會推薦相關領域專業參考用書，統籌印

製工具書乙事，請 查照。 

109/12/09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109/12/09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109/12/09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何裕豐申請僱用許雅萍為登記助理員乙案，經核符合地

政士法第 29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同意備查，請查照。 

109/12/09 通知參加新竹市地政士公會訂於 110年 1月 7日（星期四）下午 17時，召開第五

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歡晚會。 

109/12/10 行文會員楊秀霞等 97人(員林區) 109年 11月 23日彰地公堆字第 0109153號函，

員林區會員代表應選 19人，誤植為 20人，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09/12/1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函檢送「單一窗口查詢金融遺產」及遺產稅、贈與稅

跨局臨櫃申辦宣導海報共 3張，請 貴公會多多宣導並利用，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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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11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誼晚會，由邱理事長銀堆、黃

常務理事琦洲、阮理事森圳前往參加。 

109/12/12 會員李垂潭之母李媽呂老太夫人往生告別式，本會致花圈一對敬表哀悼之意，並

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並由蔡常務理事文鎮、林理事美蘭、林理事文正前往

參加告別式(另邱理事長銀堆於 109/12/6先前上香致意)。 

109/12/14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109/12/14 通知各委員(全體理事)、選監小組(全體監事) 召開本會第二次選舉委員會議。 

109/12/15 彰化縣政府函有關陳水潭地政士申請註銷地政士登記案，經核符合規定，業經本

府准予註銷，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109/12/15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 109年 11月本縣地政士開業及異動登記清冊 1份，請查照。 

109/12/16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109/12/17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109/12/18 通知參加新竹縣地政士公會訂於 110年 1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4時 30分，召

開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交接典禮聯誼餐敘。 

109/12/21 本會假本會會館會議室召開本會第 11屆會員代表、理監事第二次選舉委員會議。 

109/12/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函本處為執行農田水利非事業不動產活

化收益辦法將設置「農田水利非事業不動產查估小組」，需聘任委員參與地價查估

等事務，惠請貴府(貴處)(貴會)推薦人選，協助本處辦理農田水利非事業不動產

及審議作業要點第三點事宜，請查照。 

109/12/2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陳俊宇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4年 1月 16日，請查

照。 

109/12/23 彰化縣政府函為「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及「地政電傳資訊系統」e 化操作研

習班一案，請貴公會轉知所屬會員踴躍參加，請查照。 

109/12/23 彰化縣政府函有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函轉檢舉人地政士違法同時在臺中

與彰化執業案，本案事涉違反地政士法及相關地政士倫理規範，請貴會派員於本

(109)年 12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9時會同本府人員辦理查核(屆時本府人員至貴

會會合)，請查照。 

109/12/23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檢送有關內政部為因應土地登記網路申辦政策

推動，訂於近日中將召開研商之會議說明暨「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1份(如附件 1)，並徵請 貴會就上開草案惠提寶貴建議意見，以維護地政

士未來業務之順應發展，請 查照。 

109/12/23 行文彰化地政事務所、鹿港地政事務所、和美地政事務所、員林地政事務所、溪

湖地政事務所、二林地政事務所、北斗地政事務所、田中地政事務所本會擬於民

國 110年 1月 18日(一)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 30分借用貴所會議室辦理第十一

屆會員代表及理、監事選舉事宜，請惠予協助提供貴場地，實感德便。 

109/12/23 行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為推薦本會邱理事長銀堆為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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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非事業用不動產查估小組委員」，請 查照。 

109/12/24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本會會員並無崔良民此人，請  查照。 

109/12/24 通知參加花蓮縣地政士公會訂於 110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召開第

11屆第 2次會員大會。 

109/12/25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函惠請查明貴公會有無名為「崔良民」之地政士(可能已退

會)，如有，請提供其基本資料過署參辦，請查照。 

109/12/25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函有關為配合辦理「內政部資料中心資訊機房(備援機房)建置

工程」施工地政資訊大樓需進行斷電，地政線上申辦系統將暫停提供服務 1 案，

請查照。 

109/12/25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函檢送 109 年度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治洗錢及打擊資恐業

務非現地查核主要缺失 1 份，請加強教育訓練、宣導落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工

作，並轉請各地方公會轉知所屬會員注意及避免相同缺失，請查照。 

109/12/28 行文各會員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及理監事投票通知單。 

109/12/29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文化部辦理「文化部語言友善環境及創作應用補助作業要點」

110年開放申請暨召開說明會一案，請踴躍申請及參與，請查照。 

109/12/2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0年 1月 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於本分署 4樓拍賣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貴會

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09/12/29 通知參加宜蘭縣地政士公會訂於 110年 1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4時 50分，召

開第 11屆第 3次會員大會典禮暨聯誼餐敘。 

109/12/30 彰化縣政府函函轉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10 年度「深化中小企業數位參與計畫」辦

理「推動中小企業數位應用輔導提案作業規範」乙份，請符合輔導資格之企業踴

躍提案，請查照。 

109/12/31 彰化縣政府函為遴選本府縣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委員，惠請貴會於 110年 1月 11日

前提供 3位建議委員名單(含女性 1名)供參，請查照。 

109/12/31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函本會業於 109年 12月 11日舉行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典禮暨聯誼晚會，承蒙親臨指導或惠賜花籃祝賀或電函馳勉，甚為感謝，敬頌  庶

績咸熙，會務興盛。 

109/12/31 內政部函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系統版本已完成更新並定於 110年 1月 1日正

式啟用，請查照。 

109/12/31 通知邱理事長銀堆暨北斗區理監事參加會員陳秀夏之女結婚喜筵。 

109/12/31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雲林縣地政士公會訂於 110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

10分，召開第 10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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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所有人就不動產之管理、使用行為，不以自己為物理上使用收益為限，以出

租、為他人設定用益物權獲取租金或其出產物等利益，亦屬使用收益之 範疇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631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12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借名登記係當事人約定一次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 

          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然不動產所有人就 

          不動產之管理、使用行為，不以自己為物理上使用收益為限，其以出租、 

          為他人設定用益物權等方式獲取租金或其出產物等利益，亦屬使用收益之 

          範疇。 

-------------------------------------------------------------------------------- 

租賃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而成立，

並不以出租人有所有權為要件 
裁判字號：109年度上易字第 392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13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按租賃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 

          租金而成立，並不以出租人有所有權為要件。從而房屋於出租期間，房屋 

          之共有人僅係房屋形式上之出租人，並非實質上之出租人，亦未享有收取 

          租金之利益，則其他房屋共有人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應按其應有部分 

          ，分配租金之利益，自無理由。 

-------------------------------------------------------------------------------- 
損害賠償義務人應回復者，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

動狀況考慮在內，即以起訴時之市價為計算基準 
裁判字號：109年度上字第 34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14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按「借名登記」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 

          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 

          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其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 

          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 

          ，並依民法第 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次按損害賠償之目 

          的，在於填補其因而所生之損害，損害賠償義務人應回復者，非原有狀態 

          ，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即以起訴時 

          之市價為計算基準。 

-------------------------------------------------------------------------------- 
當事人之主張或抗辯究否真實，法院應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斟酌全辯論意旨，

加以判斷，不得就證據為割裂之適用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622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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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借名登記契約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仍由自己 

          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此外，證明應證 

          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 

          由某事實推理證明應證事實，該證明某事實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而 

          當事人之主張或抗辯究否真實，法院應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斟酌全辯 

          論意旨，加以判斷，不得就證據為割裂之適用。 

-------------------------------------------------------------------------------- 
耕地租賃為財產權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是承租人死亡後，其繼承人

除拋棄繼承者外，依法均有繼承之權利，亦不因其是否有耕作能力而有所不同 
裁判字號：109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 10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18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按耕地租賃為財產權之一種，且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是承租人死亡後 

          ，其繼承人除拋棄繼承者外，依法均有繼承之權利，亦不因其是否有耕作 

          能力而有所不同。又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6條第 1、2項、臺灣省耕 

          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3款、第 5條第 2項、新北市耕地租約登 

          記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6款、第 7條第 5款規定之意旨，是耕地承租人之 

          繼承人在繼承耕地租賃權後，於分割遺產時，應將耕地租賃權分歸能現耕 

          繼承人取得。 

-------------------------------------------------------------------------------- 
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以引用，惟

法官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而不受該解釋之拘束 
裁判字號：109年度判字第 519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08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按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 

          以引用，惟依憲法第 80條規定，法官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 

          解，而不受該解釋之拘束。次按基於農業發展條例第 16條農地產權單純 

          化及不影響原共有人權益之立法意旨，該條例 89年 1月 4日修正前已存 

          在共有關係未曾終止或消滅之認定，於農發條例修正後部分共有人倘有源 

          自於繼承此一不能以人為因素掌控之法律事實而取得，自不能與一般移轉 

          持分土地同視，應認該土地於農發條例修正前之共有關係，仍未終止或消 

          滅，應依該條例第 16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准予分割。 

-------------------------------------------------------------------------------- 
行為人於債權人取得執行名義之前，將其未經假扣押之財產加以變賣，不該當損害

債權罪之構成要件 
裁判字號：109年度上易字第 891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2月 01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損害債權罪係以保護債權人之債權受償可能性為其規範目的。所謂債務人 

          者，係指在執行名義上負有債務之人，因此必須以債權人業已取得執行名 

          義為其前提條件。此外，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 

          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此一期間而言。債權人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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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宣示假執行之終局判決之執行名義，且該執行名義已具備形式之合法要 

          件，債務人即不得處分其財產以損害債權。解釋上，其債權之範圍當以一 

          旦經由債務人之毀壞、處分或隱匿行為實施，其結果足以危及債權人業經 

          法律確認之債權受償可能性為限。因此，行為人於債權人取得執行名義之 

          前，將其未經假扣押之財產加以變賣，自不該當損害債權罪之構成要件。 

-------------------------------------------------------------------------------- 
共有物經判決分割確定者，縱共有人於分割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有物而失

其效力，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977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26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共有 

          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因此，共有物經法院 

          判決分割確定者，縱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之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 

          有物而失其效力，則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謂有何法律 

          上之原因。 

-------------------------------------------------------------------------------- 

法院准為裁判分割共有物，應以各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而此處分權於事實

審言詞辯論終結時必須存在，否則法院無從准為裁判分割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08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按法院准為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乃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屬處分 

          行為，應以各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而此處分權於事實審言詞辯論 

          終結時必須存在，否則法院無從准為裁判分割。是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如發生共有人死亡之情形，其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前，並無處分權可 

          資行使，即不得以共有人身分參與共有物之分割。 

-------------------------------------------------------------------------------- 

借名登記契約係以當事人間之信任為基礎，性質上與委任契約相同，自得類推適用

民法第 550 條之規定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263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18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 

          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而借名登記契約，係以 

          當事人間之信任為基礎，性質上與委任契約相同，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550 條之規定。 

-------------------------------------------------------------------------------- 

債權人提起塗銷債務人將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之訴，僅須以第三人為被

告，不得併對債務人為請求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86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19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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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債權人主張債務人將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有無效之原因，而提 

          起塗銷移轉登記之訴者，僅須以第三人為被告，不得併對債務人為請求。 

          另土地法第 43條所謂登記有絕對之效力，係為保護因信賴登記而取得土 

          地權利之善意第三人而設。民法第 759條之 1第 2項規定之範圍僅止於保 

          護信賴登記之善意第三人，以維護交易安全。 

-------------------------------------------------------------------------------- 

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考量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外，應斟酌分割後所得之利用價

值、利用前景及經濟價值是否相當而為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143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21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 

          須以其方法適當者為限。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 

          害關係、使用情形，及各共有人分割後所得之利用價值、利用前景及分割 

          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是否相當而為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 

----------------------------------------------------------------------------- 

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損害之發生乃行為人負侵權行為責任

之要件，倘無損害，即不生賠償責任之問題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54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21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損害之發生乃行 

          為人負侵權行為責任之要件，倘無損害，即不生賠償責任之問題。次按民 

          事訴訟法第 199條第 2項雖規定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事 

          實上及法律上陳述、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 

          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然係以當事人之聲明或陳 

          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為限。 

----------------------------------------------------------------------------- 

被盜用印章者，因非其在票據上簽名為發票行為，自不負發票人之責任，此項絕對

的抗辯事由，得以對抗一切執票人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簡上字第 51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26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盜用他人印章為發票行為，即屬票據之偽造。被盜用印章者，因非其在票 

          據上簽名為發票行為，自不負發票人之責任，此項絕對的抗辯事由，得以 

          對抗一切執票人。因支票係行為人竊取公司之大小章盜蓋於所竊得之空白 

          票據而簽發，當事人自不得執該支票請求公司給付票款本息。 

----------------------------------------------------------------------------- 

名譽係指人之品德、名聲、信譽或其他人格的價值，受到來自社會客觀的評價，而

名譽有無受到侵害，應以社會上對其之評價是否有受到貶損為斷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870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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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對於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個人名譽對言論自由固應為相當程度之退 

          讓，然非謂其名譽權即不受保障。而名譽係指人之品德、名聲、信譽或其 

          他人格的價值，受到來自社會客觀的評價之謂。因此，名譽有無受到侵害 

          ，應以社會上對其之評價是否有受到貶損為斷。 

----------------------------------------------------------------------------- 

違章建築之房屋縱於建造完成後，始由房屋受讓人逕向土地所有人租用該基地，仍

無礙租地建屋之本質，並無排除土地法第 104 條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855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25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雙方若就租賃關係中關於租金、租賃標的等必要之點有意思表示之合致， 

          則租賃契約即已成立，不以訂立書面契約為必要。此外，違章建築雖不能 

          辦理登記，但並非不得為交易、讓與之標的，縱違章建築之房屋於建造完 

          成後，始由房屋受讓人逕向土地所有人租用該基地，仍無礙租地建屋之本 

          質，並無排除土地法第 104條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須占有人無占有所有物之合法權源，始足當之，倘占有人有占

有之合法權源，即不得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880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25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所有物返還請求權，須占有人無占有所有物之合法權源，始足當之。倘占 

          有人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即不得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此外，租賃 

          契約，因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而成立 

          ，出租人並不以租賃物之所有人為限。第三人如經所有人同意或授權出租 

          租賃物，該所有人對承租人原則上不得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 

連帶保證者，其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自須雙方當事人就連帶保證人願與

主債務人負同一清償責任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足成立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1914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26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連帶保證者，指保證人與債權人約定，就主債務負連帶履行責任或拋棄先 

          索抗辯權之保證。有此約定者，其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 

          權均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自須雙方當事人就連帶保證人願與主債務人負同 

          一清償責任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足成立。此外，意定代理，除符合民法第 

          169 條所定之要件而成立表見代理外，應以本人之代理權授與為其前提要 

          件，如無本人為代理權之授與，自無所謂代理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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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效抗辯應由債務人就債權人知悉侵權行為事實為舉證，在此所謂知悉係指明知而

言，倘債務人就此未予以舉證，其所為時效抗辯自屬無憑 
裁判字號：108年度金上易字第 3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03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按時效抗辯應由債務人就債權人知悉侵權行為事實為舉證，在此所謂知悉 

          係指明知而言，倘債務人就此未予以舉證，其所為時效抗辯自屬無憑。次 

          按銀行法第 29條第 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之規定，旨在保障存款 

          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又同法第 29 條之 

          1將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有違反銀行法而造成損害 

          ，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 
袋地所有人若能證明該周圍地中某筆土地通行權已無爭執，只須對有爭執之周圍地

所有人提起確認通行權之訴，不以對全部周圍地之所有人一同起訴為必要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451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2月 02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袋地必要通行權之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其周圍地並非僅指 

          以與不通公路土地直接相毗鄰者為限。如不通公路之土地，與公路之間， 

          有二筆以上不同所有人之土地相鄰，為達通行公路之目的，自亦得通行該 

          周圍地。故袋地所有人若能證明該周圍地中某筆土地通行權已明確無爭執 

          ，只須對有爭執之周圍地所有人提起確認通行權之訴，不以對所有周圍地 

          之全部所有人一同起訴為必要。惟袋地所有人若未能證明周圍地通行權已 

          明確無爭執，則仍應對有爭執之周圍地所有人起訴，始有確認利益。 

----------------------------------------------------------------------------- 
同時履行抗辯權之作用在於暫時拒絕自己債務之履行，延緩他方債權之行使，他方

當事人若已為對待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則此項抗辯權即歸消滅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776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2月 02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物之瑕疵擔保原則上固於危險移轉後始有適用。但在特定物之買賣，該為 

          買賣標的之特定物於危險移轉前，倘已有明顯之瑕疵，且其瑕疵不能修補 

          ，或雖能修補而出賣人表示不願為之者，應認為在危險移轉前，買受人即 

          得行使瑕疵擔保請求權，拒絕給付相當之價金；倘買受人據此行使同時履 

          行抗辯權，自得免除給付遲延責任。此外，同時履行抗辯權之作用在於暫 

          時拒絕自己債務之履行，延緩他方債權之行使，他方當事人若已為對待給 

          付或已提出給付，則此項抗辯權即歸消滅。惟債務人提出給付，須依債務 

          本旨，於適當之處所及時期實行，始生提出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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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不作為侵害他人之權益而成立侵權行為者，須以行為人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

定，或自己危險之前行為，或公序良俗負有積極作為之義務者始足當之 
裁判字號：108年度訴字第 342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 月 27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 

          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 

          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侵權行為要件中之加害行為雖包括 

          作為與不作為，惟如以不作為侵害他人之權益而成立侵權行為者，須以行 

          為人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或自己危險之前行為，或公序良俗負有積 

          極作為之義務者始足當之。 

----------------------------------------------------------------------------- 
祭祀公業之派下現員為何，如於選任管理人後發生爭議，自應許派下員依異動後之

派下現員人數補具同意書，以符合過半數同意選任之規定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506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30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按祭祀公業於登記為法人前，關於其管理人之選任，依祭祀公業條例第 16 

          條第 4項規定之同一法理，除規約另有規定或成立派下員大會由大會議決 

          通過者外，僅須取得過半數派下現員之同意書即可，不以召開會議投票議 

          決之形式為必要。又祭祀公業常因成立年代久遠，派下零散或因派下員死 

          亡，發生繼承情事，縱完成派下現員申報或取得派下全員證明，其派下現 

          員人數仍未確定，致影響管理人選任之效力，是祭祀公業之派下現員為何 

          ，如於選任管理人後發生爭議，自應許派下員依異動後之派下現員人數補 

          具同意書，以符合過半數同意選任之規定。 

-----------------------------------------------------------------------------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一方基於他方給付受有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應取決於

當事人間是否存有給付目的及給付關係而定 
裁判字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50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26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 

          無法律上之原因，為其成立要件。而一方基於他方之給付受有利益，是否 

          致他方受損害，應取決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給付目的及給付關係而定。而 

          指示人指示被指示人將財產給付領取人後，倘其補償關係所由生之契約關 

          係不存在，被指示人只能向指示人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不得向非 

          致其財產受損害之受領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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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110 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應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2-1條第 1項各款所

列金額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 字第 10904685250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12 月 02 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233 期 

要  旨：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2-1條第 2項規定，公告 110年發生之繼承或贈 

          與案件，應適用該法第 12-1條第 1項各款所列金額 

主    旨：公告 110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應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2 條之 1  

          第 1項各款所列之金額。 

依    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2條之 1第 2項。 

公告事項：一、遺產稅 

          （一）免稅額：新臺幣（下同）1,200 萬元。 

          （二）課稅級距金額： 

                1.遺產淨額 5,000萬元以下者，課徵 10％。 

                2.超過 5,000萬元至 1億元者，課徵 500萬元，加超過 5,000萬 

                  元部分之 15％。 

                3.超過 1億元者，課徵 1,250萬元，加超過 1億元部分之 20％。 

          （三）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 

                1.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具：89萬元以下部分。 

                2.被繼承人職業上之工具：50萬元以下部分。 

          （四）扣除額： 

                1.配偶扣除額：493萬元。 

                2.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每人 50萬元。其有未滿 20歲者，並得 

                  按其年齡距屆滿 20歲之年數，每年加扣 50萬元。 

                3.父母扣除額：每人 123萬元。 

                4.重度以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 618萬元。 

                5.受被繼承人扶養之兄弟姊妹、祖父母扣除額：每人 50萬元。兄弟 

                  姊妹中有未滿 20 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 20 歲之年數， 

                  每年加扣 50萬元。 

                6.喪葬費扣除額：123萬元。 

          二、贈與稅 

          （一）免稅額：每年 2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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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稅級距金額： 

                1.贈與淨額 2,500萬元以下者，課徵 10％。 

                2.超過 2,500萬元至 5,000萬元者，課徵 250萬元，加超過 2,500 

                  萬元部分之 15％。 

                3.超過 5,000萬元者，課徵 625萬元，加超過 5,000萬元部分之 20％。 

----------------------------------------------------------------------------- 

公告 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

特別扣除額、課稅級距及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金額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 字第 10900703780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年 12月 16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卷 242期 

要  旨：依據所得稅法第 5、5-1、14 條規定，公告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課稅級距及計 

          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金額 

主    旨：公告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 

          心障礙特別扣除額、課稅級距及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金額。 

依    據：所得稅法第 5條第 4項、第 5條之 1第 1項及第 14條第 4項。 

公告事項：一、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每人全年新臺幣（下同）88,000元；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 70 歲者，暨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 

              親屬年滿 70 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每人全年 132,000元。 

          二、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之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 120,000元 

              ；有配偶者扣除 240,000元。 

          三、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 

              200,000 元為限。 

          四、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 200,000 

              元。 

          五、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如下： 

          （一）全年綜合所得淨額在 540,000元以下者，課徵 5％。 

          （二）超過 540,000  元至 1,210,000  元者，課徵 27,000 元，加超過 

                540,000 元部分之 12％ 。 

          （三）超過 1,210,000  元至 2,420,000元者，課徵 107,400元，加超過 

                1,210,000  元部分之 20％ 。 

          （四）超過 2,420,000  元至 4,530,000元者，課徵 349,400元，加超過 

                2,420,000元部分之 30％ 。 

          （五）超過 4,530,000  元者，課徵 982,400元，加超過 4,530,000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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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 40％ 。 

          六、110 年度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金額： 

          （一）一次領取退職所得者，其 110年度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1.一次領取總額在 180,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 

                  得額為 0。 

                2.超過 180,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 362,000元乘以 

                  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3.超過 362,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為所得額。 

          （二）分期領取退職所得者，以 110年度全年領取總額，減除 781,000元 

                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 

公告 110 年度營利事業及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繳納所得稅之基本所得

額金額、計算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之金額及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保

險死亡給付金額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 字第 10904677860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年 12月 16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 26卷 242期 

要  旨：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3、8、12、13 條規定，公告 110年度營利事業 

          及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繳納所得稅之基本所得額金額、計算基 

          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之金額及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保險死亡 

          給付金額。 

主    旨：公告 110年度營利事業及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繳納所得稅之基 

          本所得額金額、計算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之金額及免予計入個人 

          基本所得額之保險死亡給付金額。 

依    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3條第 2項、第 8條第 2項、第 

          12 條第 5項及第 13條第 3項。 

公告事項：一、110 年度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下同）50  萬元以下者， 

              免依本條例規定繳納所得稅。 

          二、110 年度個人之基本所得額在 670  萬元以下者，免依本條例規定繳 

              納所得稅。 

          三、110 年度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超過 50 萬元者，其基本稅額為基本 

              所得額扣除 50 萬元後，按行政院訂定之稅率（現行徵收率 12％） 

              計算之金額。 

          四、110 年度個人之基本所得額超過 670  萬元者，其基本稅額為基本所 

              得額扣除 670  萬元後，按 20％ 計算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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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2款但書規定之保險死亡給付，110 年度每 

              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在 3,330萬元以下部分，免予計入個人之基本 

              所得額。 

----------------------------------------------------------------------------- 

公告 109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 字第 10904684140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年 12月 16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卷 242期 

要  旨：依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4條等規定，公告 109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 

          費用金額 

主    旨：公告 109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依    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4條第 2項、第 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條第 3項。 

公告事項：一、109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新臺幣（下同）182,000 元。 

          二、前點金額，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9年公布之最近一年（108 年） 

              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302,887元之 60％ 定之，其金額以千元為單 

              位，未達千元者按百元數四捨五入。 

----------------------------------------------------------------------------- 

修正「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90147669 號 

公告修正壹之四、五、十、十一點條文；並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生效 

壹、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一、契約審閱權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經買方攜回審閱＿日（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五日） 

        買方簽章： 

        賣方簽章： 

    二、賣方對廣告之義務 

        賣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 

        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 

    三、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 

       （一）土地坐落： 

              __縣（市）__鄉（鎮、市、區）__段__小段__地號等__筆土地，面積共 

              計__平方公尺（__坪），使用分區為都市計畫內__區（或非都市土地使 

              用編定為__區__用地）。 

       （二）房屋坐落： 

              同前述基地內「__」編號第__棟第__樓第__戶（共計__戶），為主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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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築機關核准__年__月__日第__號建造執照（建造執照暨核准之該戶房 

               屋平面圖影本如附件）。 

       （三）停車位性質、位置、型式、編號、規格： 

             1.買方購買之停車位屬□法定停車位□自行增設停車空間□獎勵增設停 

               車空間為□地上□地面□地下第__層□平面式□機械式□其他__，依 

               建造執照圖說編號第__號之停車空間計__位，該停車位□有□無獨立 

               權狀，編號第__號車位__個，其車位規格為長__公尺，寬__公尺，高 

               __公尺。另含車道及其他必要空間，面積共計__平方公尺（__坪），  

               如停車空間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立權狀者，其面積應按車位（格）數 

               量、型式種類、車位大小、位置、使用性質或其他與停車空間有關之 

               因素，依第二目之比例計算之（計算方式如附表所示）。（建造執照 

               核准之該層停車空間平面圖影本如附件）。 

             2.前目停車空間如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立權狀者，應列明停車空間面積 

               占共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 

             3.買方購買之停車位屬自行增設或獎勵增設停車位者，雙方如有另訂該 

               種停車位買賣契約書，其有關事宜悉依該契約約定為之。 

    四、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 

       （一）土地面積： 

             買方購買「＿」＿戶，其土地持分面積＿平方公尺（＿坪），應有權利 

             範圍為＿，計算方式係以專有部分面積＿平方公尺（＿坪）占區分所有 

             全部專有部分總面積＿平方公尺（＿坪）比例計算（註：或以其他明確 

             之計算方式列明），如因土地分割、合併或地籍圖重測，則依新地號、 

             新面積辦理所有權登記。 

       （二）房屋面積： 

             本房屋面積共計＿平方公尺（＿坪），包含： 

             1.專有部分，面積計＿平方公尺（＿坪）。 

               （1） 主建物面積計__平方公尺（＿坪）。 

               （2） 附屬建物面積計＿平方公尺（＿坪）。包括： 

                     □陽臺__平方公尺（__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申請建造執照者，其屋簷 

                       __平方公尺（__坪）及雨遮__平方公尺（__坪）。 

             2.共有部分，面積計＿平方公尺（＿坪）。 

             3.主建物面積占本房屋得登記總面積之比例＿％。 

       （三）前二款所列面積與地政機關登記面積有誤差時，買賣雙方應依第六點規 

             定互為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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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共有部分項目、總面積及面積分配比例計算 

       （一）本房屋共有部分項目包含□不具獨立權狀之停車空間、□門廳、□走道 

             、□樓梯間、□電梯間、□電梯機房、□電氣室、□機械室、□管理室 

             、□受電室、□幫浦室、□配電室、□水箱、□蓄水池、□儲藏室、□ 

             防空避難室（未兼作停車使用）、□屋頂突出物、□健身房、□交誼室 

             、□管理維護使用空間及其他依法令應列入共有部分之項目（__）。 

       （二）本「__」共有部分總面積計__平方公尺（__坪）；專有部分總面積計__ 

             平方公尺（__坪）。前款共有部分之權利範圍係依買受專有部分面積與 

             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而為計算（註：或以其他明確之計算方式列明） 

             ，其面積係以本「__」共有部分總面積乘以該權利範圍而為計算。 

    六、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 

       （一）房屋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完竣之面積為準，部分原可依法登記之面積， 

             倘因簽約後法令改變，致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其面積應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計算。 

       （二）依第三條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 

             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至 

             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土地、 

             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 

             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 

       （三）前款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超過百分之三者 

             ，買方得解除契約。 

    七、契約總價 

        本契約總價款合計新臺幣＿仟＿佰＿拾＿萬＿仟元整。 

       （一）土地價款：新臺幣＿仟＿佰＿拾＿萬＿仟元整。 

       （二）房屋價款：新臺幣＿仟＿佰＿拾＿萬＿仟元整。 

              1.專有部分：新臺幣＿仟＿佰＿拾＿萬＿仟元整。 

                （1）主建物部分：新臺幣＿仟＿佰＿拾＿萬＿仟元整。 

                （2）附屬建物陽臺部分：新臺幣＿仟＿佰＿拾＿萬＿仟元整（除陽 

                     臺外，其餘項目不得計入買賣價格）。 

              2.共有部分：新臺幣＿仟＿佰＿拾＿萬＿仟元整。 

       （三）車位價款：新臺幣＿佰＿拾＿萬＿仟元整。 

           七之一、履約擔保機制 

                   本預售屋應辦理履約擔保，履約擔保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 

                   □不動產開發信託 

                     由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某金融機構或經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56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年 2月                                           民國 109年 12月 

- 18 - 

 

                     政府許可之信託業者執行履約管理。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度專 

                     款專用。又簽定本契約時，賣方應提供上開信託之證明文件或 

                     影本予買方。 

                   □價金返還之保證 

                     本預售屋由＿（金融機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 

                     價金返還之保證費用由賣方負擔。 

                     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保證契約影本予買方。 

                   □價金信託 

                     本預售屋將價金交付信託，由＿（金融機構）負責承作，設立 

                     專款專用帳戶，並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約 

                     定辦理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資金控管事宜。 

                     前項信託之受益人為賣方（即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買方，受 

                     託人係受託為賣方而非為買方管理信託財產。但賣方未依約定 

                     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於買方。 

                     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信託契約影本予買方。 

                   □同業連帶擔保 

                     本公司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公司（同業同級公 

                     司）等相互連帶擔保，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 

                     本契約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上列公司不得為任 

                     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前項同業同級分級之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賣方應提供連帶擔保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本預售屋已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辦理 

                     之連帶保證協定，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 

                     約向加入本協定之○○公司請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加入 

                     本協定之○○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 

                     償。 

                     賣方應提供加入前項連帶保證協定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八、付款條件 

        付款，除簽約款及開工款外，應依已完成之工程進度所定付款明細表之規定 

        於工程完工後繳款，其每次付款間隔日數應在二十日以上。如賣方未依工程 

        進度定付款條件者，買方得於工程全部完工時一次支付之。 

    九、逾期付款之處理方式 

        買方如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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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按逾期期款部分每日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 

               一併繳付賣方。 

               如逾期二個月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不繳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 

               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依 

               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但前項情形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 

    十、地下層、屋頂及法定空地之使用方式及權屬 

       （一）地下層停車位 

                 本契約地下層共＿層，總面積＿平方公尺（＿坪），扣除第五點所 

                 列地下層不具獨立權狀之停車空間以外之共有部分及依法令得為區 

                 分所有之標的者，其餘面積＿平方公尺（＿坪），由賣方依法令以 

                 停車位應有部分（持分）設定專用使用權予本預售屋承購戶。 

       （二）法定空地 

                 本建物法定空地之所有權應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並為區 

                 分所有權人共用。但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不需使用該共有部分者，得 

                 予除外。 

       （三）屋頂平臺及突出物 

                 共有部分之屋頂突出物及屋頂避難平台，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作為其他使用。 

       （四）法定空地、露臺、非屬避難之屋頂平臺，如有約定專用部分，應於 

                 規約草約訂定之。 

    十一、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 

       （一）施工標準悉依核准之工程圖樣與說明書及本契約附件之建材設備 

                   表施工，除經買方同意，不得以同級品之名義變更建材設備或以 

                   附件所列舉品牌以外之產品替代，但賣方能證明有不可歸責於賣 

                   方之事由，致無法供應原建材設備，且所更換之建材設備之價值 

                   、效用及品質不低於原約定之建材設備或補償價金者，不在此限 

                   。 

        （二）賣方建造本預售屋不得使用有損建築結構安全或有害人體安全健 

                   康之輻射鋼筋、石棉、電弧爐煉鋼爐碴（石）、未經處理之海砂 

                   等材料或其他類似物。 

        （三）前款材料之檢測，應符合檢測時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主管機關所 

                   定之檢測規範，如有造成買方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產之損害者 

                   ，仍應依法負責。 

        （四）賣方如有違反前三款之情形，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 

           十二、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56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年 2月                                           民國 109年 12月 

- 20 - 

 

       （一）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__年__月__日之前開工，民國__年__月__ 

             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 

              ，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 

             1.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 

             2.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 

       （二）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 

             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 

             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賣方違約，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 

  十三、驗收 

        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 

        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契約 

        、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 

        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 

        由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五作為 

        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 

        第一項接通自來水、電力之管線費及其相關費用（例如安裝配置設計費、施 

        工費、道路開挖費、復原費及施工人員薪資等）由賣方負擔；達成天然瓦斯 

        配管之可接通狀態之約定，除契約另有約定，並於相關銷售文件上特別標明 

        不予配設外，其管線費及相關費用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預售屋基地範圍內之天然瓦斯配管，由賣方負擔。 

       （二）預售屋基地範圍外銜接公用事業外管線之天然瓦斯配管，由買賣雙方議 

              定之；未議定者，由賣方負擔。 

  十四、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限 

       （一）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土地所有權之移轉，除另有約定，依其約定者外，應於使用執照 

                   核發後四個月內備妥文件申辦有關稅費及權利移轉登記。其土地 

                   增值稅之負擔方式，依有關稅費負擔之約定辦理。 

       （二）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 

                   房屋所有權之移轉，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四個月內備妥文件申辦 

                   有關稅費及權利移轉登記。 

             （三）賣方違反前二款之規定，致各項稅費增加或罰鍰（滯納金）時， 

                   賣方應全數負擔；如損及買方權益時，賣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四）賣方應於買方履行下列義務時，辦理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1.依契約約定之付款辦法，除約定之交屋保留款外，應繳清房地 

                     移轉登記前應繳之款項及逾期加付之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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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貸款有關文件，辦理各項貸款手續 

                     ，繳清各項稅費，預立各項取款或委託撥付文件，並應開立受 

                     款人為賣方及票面上註明禁止背書轉讓，及記載擔保之債權金 

                     額及範圍之本票予賣方。 

                   3.本款第一目、第二目之費用如以票據支付，應在登記以前全部 

                     兌現。 

             （五）第一款、第二款之辦理事項，由賣方指定之地政士辦理之，倘為 

                   配合各項手續需要，需由買方加蓋印章，出具證件或繳納各項稅 

                   費時，買方應於接獲賣方或承辦地政士通知日起七日內提供，如 

                   有逾期，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二單利計算遲延利 

                   息予賣方，另如因買方之延誤或不協辦，致各項稅費增加或罰鍰 

                   （滯納金）時，買方應全數負擔；如損及賣方權益時，買方應負 

                   損害賠償之責。 

           十五、通知交屋期限 

             （一）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 

                   雙方應履行下列各目義務： 

                   1.賣方付清因延遲完工所應付之遲延利息於買方。 

                   2.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 

                   3.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保留款）及完成一切交屋 

                     手續。 

                   4.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 

                     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二）賣方應於買方辦妥交屋手續後，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保 

                   固服務紀錄卡、使用維護手冊、規約草約、使用執照（若數戶同 

                   一張使用執照，則日後移交管理委員會）或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 

                   代繳稅費之收據交付買方，並發給遷入證明書，俾憑換取鎖匙， 

                   本契約則無需返還。 

             （三）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__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賣方不負 

                   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不在此限。 

             （四）買方同意於通知之交屋日起三十日後，不論已否遷入，即應負本 

                   戶水電費、瓦斯基本費，另瓦斯裝錶費用及保證金亦由買方負擔。 

           十六、共有部分之點交 

             （一）賣方應擔任本預售屋共有部分管理人，並於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 

                   選管理負責人後移交之。雙方同意自交屋日起，由買方按月繳付 

                   共有部分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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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賣方於完成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後七日內，應會同管理 

                   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現場針對水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 

                   各類管線進行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將共用部分、約定 

                   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使用維護手冊及廠商資料 

                   、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 

                   等資料，移交之。上開檢測責任由賣方負責，檢測方式，由賣方 

                   及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雙方協議為之，賣方並通知政府主 

                   管機關派員會同見證雙方已否移交。 

           十七、保固期限及範圍 

             （一）本契約房屋自買方完成交屋日起，或如有可歸責於買方之原因時 

                   自賣方通知交屋日起，除賣方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或不可抗力因 

                   素外，結構部分（如：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頂、 

                   樓梯、擋土牆、雜項工作物涉及結構部分……等）負責保固十五 

                   年，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如：門窗、粉刷、地磚……等）負責 

                   保固一年，賣方並應於交屋時出具房屋保固服務紀錄卡予買方作 

                   為憑證。 

             （二）前款期限經過後，買方仍得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主張權利。 

           十八、貸款約定 

             （一）第七點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新臺幣＿元整，由買方與賣方洽定 

                   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買賣雙方依約定辦妥一切貸款手續。 

                   惟買方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於買方之貸款條件時，買方有權變更 

                   貸款之金融機構，自行辦理貸款，除享有政府所舉辦之優惠貸款 

                   利率外，買方應於賣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二十日內辦妥對保手續 

                   ，並由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賣方。 

             （二）前款由賣方洽定辦理之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其差額依下 

                   列各目處理： 

                   1.不可歸責於雙方時之處理方式如下： 

                  （1）差額在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三十以內者，賣方同意以原承諾 

                       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買方分期清償。 

                  （2）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三十者，賣方同意依原承諾 

                       貸款之利率計算利息，縮短償還期限為__年（期間不得少於 

                       七年），由買方按月分期攤還。 

                  （3）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百分之三十者，買賣雙方得選擇前 

                       述方式辦理或解除契約。 

                   2.可歸責於賣方時，差額部分，賣方應依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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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由買方分期清償。如賣方不能補足不足額部分，買方有權 

                     解除契約。 

                   3.可歸責於買方時，買方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__天（不得少於三 

                     十天）內一次給付其差額或經賣方同意分期給付其差額。 

             （三）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 

                   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 

           十九、貸款撥付 

                 本契約有前點貸款約定者，於產權移轉登記完竣並由金融機構設定 

                 抵押權後，除有違反第十一點第二款、第三款或其他縱經修繕仍無 

                 法達到應有使用功能之重大瑕疵外，買方不得通知金融機構終止撥 

                 付前點貸款予賣方。 

           二十、房地轉讓條件 

             （一）買方繳清已屆滿之各期應繳款項者，於本契約房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完成前，如欲將本契約轉讓他人時，必須事先以書面徵求賣方 

                   同意，賣方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二）前款之轉讓，除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轉讓免手續費外，賣方得向 

                   買方收取本契約房地總價款千分之＿＿＿（最高以千分之一為限 

                   ）之手續費。 

           二十一、地價稅、房屋稅之分擔比例 

               （一）地價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 

                     ，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其稅期已開始而尚未開徵者，則依前 

                     一年度地價稅單所載該宗基地課稅之基本稅額，按持分比例及 

                     年度日數比例分算賣方應負擔之稅額，由買方應給付賣方之買 

                     賣尾款中扣除，俟地價稅開徵時由買方自行繳納。 

               （二）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 

                     ，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率及年度月份比例分算稅 

                     額。 

           二十二、稅費負擔之約定 

               （一）土地增值稅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申報，並以使用執照核發日之 

                     當年度公告現值計算增值稅，其逾三十日申報者，以提出申報 

                     日當期之公告現值計算增值稅，由賣方負擔，但買方未依第十 

                     四點規定備妥申辦文件，其增加之增值稅，由買方負擔。 

               （二）所有權移轉登記規費、印花稅、契稅、代辦手續費、貸款保險 

                     費及各項附加稅捐由買方負擔。但起造人為賣方時，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規費及代辦手續費由賣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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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證費由買賣雙方各負擔二分之一。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四）應由買方繳交之稅費，買方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將此 

                     等費用全額預繳，並於交屋時結清，多退少補。 

           二十三、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一）賣方保證產權清楚，絕無一物數賣、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承攬 

                     人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行使法定抵押權或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 

                     之一；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本預售屋交屋日或其他約定之 

                     期日＿前負責排除、塗銷之。但本契約有利於買方者，從其約 

                     定。 

               （二）有關本契約標的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悉依民法及其他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 

           二十四、違約之處罰 

               （一）賣方違反「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開工及取得使用執 

                     照期限」之規定者，買方得解除本契約。 

               （二）賣方違反「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者，即為賣方違約， 

                     買方得依法解除契約。 

               （三）買方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解除契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 

                     地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利息應一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 

                     房地總價款百分之＿（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之違約金。但該 

                     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 

               （四）買方違反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之規定者，賣方得沒收依房 

                     地總價款百分之＿（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金額。 

                     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買賣雙 

                     方並得解除本契約。 

               （五）買賣雙方當事人除依前二款之請求外，不得另行請求其他損害 

                     賠償。 

           二十五、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本契約應記載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一）買方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通訊地址、連 

                     絡電話。 

               （二）賣方之名稱、法定代理人、公司（或商號）統一編號、公司（ 

                     或商號）地址、公司（或商號）電話。 

           二十六、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賣方應將契約正本交付予買方。 

                   本契約之相關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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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民法」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5日立法院第 10屆第 2會期第 10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12 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第 13 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第 973 條  男女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第 980 條  男女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第 981 條  刪除。 

第 990 條  刪除。 

第 1049 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第 1077 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 

           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與本生父 

           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於其未成年 

           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 

           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第 1091 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時，應置監護人。 

第 1127 條 家屬已成年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第 1128 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 

修正「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90148148號令 

修正發布第 3條條文 

第 3 條    下列各款國有耕地不予放租： 

           一、原住民保留地。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地區。 

           五、保安林地。 

           六、超限利用之山坡地。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12&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13&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973&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980&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981&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990&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1049&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1077&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1091&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1127&lsid=FL00135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1128&lsid=FL001351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03258&ldate=20201229&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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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保護區。 

           八、有預定用途、使用計畫或其他處理方式之土地。 

           九、其他依法令規定不得放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施行前，已出租或曾以國 

           有耕地放租或出租之土地，仍作農作、畜牧使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次租 

           約之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國有耕地租約或國 

           有耕地放租租約之土地，仍作農作、畜牧使用，原承租人依該條例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終止租約後重新申請承租，其符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放租對象者，得予出租。但法令另有規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 

           知應收回者，不再出租。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所得稅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9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0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17 條   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 

           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 

               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 

               五十：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 

                 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其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免稅額 

                 增加百分之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成年，或已成年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 

                 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成年，或已成年而因在校 

                 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成年，或已成年而因在校就 

                 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 

               減除特別扣除額： 

           （一）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十二萬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 

                   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17&lsid=FL0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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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2.保險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 

                   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 

                   數額以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金 

                   額限制。 

                 3.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 

                   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 

                   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 

                   ，不得扣除。 

                 4.災害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 

                   損失。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5.購屋借款利息：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 

                   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三 

                   十萬元為限。但申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者，其申報之儲蓄投 

                   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納稅義務人依 

                   上述規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以一屋為限。 

                 6.房屋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 

                   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 

                   ，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款 

                   利息者，不得扣除。 

           （三）特別扣除額： 

                 1.財產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 

                   其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 

                   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三年 

                   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 

                   ，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二十萬元為限。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 

                   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 

                   記名股票之股利，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二十七萬元為限。但依郵 

                   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 

                   息，不包括在內。 

                 4.身心障礙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及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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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病人，每人每年扣除二十萬元。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 

                   學費每人每年之扣除數額以二萬五千元為限。但空中大學、專校 

                   及五專前三年及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 

                   務人五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十二萬元。 

                 7.長期照顧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 

                   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為符合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須長 

                   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扣除十二萬元。 

           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 

           ，均不適用前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 6  幼兒學 

           前特別扣除及之 7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之規定： 

           一、經減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或 

               其配偶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 

           二、納稅義務人依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選擇就其申報戶股利及盈餘合計金 

               額按百分之二十八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三、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 

               同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遺產及贈與稅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9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0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17 條   下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 

           一、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百萬元。 

           二、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 

               有未成年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成年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 

               但親等近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扣除之數額以拋棄繼承 

               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 

           三、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一百萬元。 

           四、前三款所定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者，或精神衛生法規定之嚴重病人，每人得再加扣五百萬元。 

           五、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祖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 

               扣除四十萬元；其兄弟姊妹中有未成年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成年 

               之年數，每年加扣四十萬元。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17&lsid=FL00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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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 

               承受者，扣除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 

               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 

               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 

               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 

               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七、被繼承人死亡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按年遞減 

               扣除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二十。 

           八、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納之各項稅捐、罰鍰及罰金。 

           九、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之債務，具有確實之證明者。 

           十、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一百萬元計算。 

           十一、執行遺囑及管理遺產之直接必要費用。 

           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 

           者，不適用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之規定；前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扣 

           除，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繼承人中拋棄繼承權者，不適用前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扣除。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民法」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9日立法院第 10屆第 2會期第 10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205 條  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30日立法院第 10屆第 2會期第 11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18 條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故意損害天然資源或破壞自然生態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以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方式，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 

           礁層採取土石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 

           下罰金。 

           供前項犯罪用之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經判決沒收確定，得視個案情節需 

           要拍賣或變賣，或專案報准依下列方式之一處置之： 

           一、無償留供公用。 

           二、廢棄。 

           三、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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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平均地權條例」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47 條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 

           日內，檢同契約及有關文件，共同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登記， 

           並共同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權利 

           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買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檢附申報書共同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以下 

           簡稱申報登錄資訊）。 

           前項申報登錄資訊，除涉及個人資料外，得提供查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 

           始得為課稅依據。 

           第二項申報登錄資訊類別、內容與第三項提供之內容、方式、收費費額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查核申報登錄資訊，得向權利人、義務人、 

           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業要求查詢、取閱有關文件或提出說明；中央主管機 

           關為查核疑有不實之申報登錄價格資訊，得向相關機關或金融機構查詢、 

           取閱價格資訊有關文件。受查核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查核，不得逾確保申報登錄資訊正確性目的之必要範圍。 

           第二項受理及第六項查核申報登錄資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 

           任所屬機關辦理。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以區段化、 

           去識別化方式提供查詢之申報登錄資訊，於修正施行後，應依第三項規定 

           重新提供查詢。 

第 47-3 條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名稱、銷售地點、期 

           間、戶（棟）數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以書面報請預售屋坐落基地所 

           在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但委託不動產經紀業代銷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備查，準用第四十七條第三項、第六項至第八項及第五項所定辦法 

           之規定；其備查內容及方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申報登錄資訊，準用第四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第六項至第八項 

           及第五項所定辦法之規定。 

           銷售預售屋或委託不動產經紀業代銷者，向買受人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 

           金額，應以書面契據確立買賣標的物及價金等事項，並不得約定保留出售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47&lsid=FL003043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56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年 2月                                           民國 109年 12月 

- 31 - 

 

           、保留簽訂買賣契約之權利或其他不利於買受人之事項。 

           前項書面契據，不得轉售予第三人。 

第 81-2 條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申報登錄資訊；屆期未申報登錄資訊，買賣案件已辦 

           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含建物者，按戶（棟）處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 

           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含建物 

           者，按戶（棟）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二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申報登錄價 

               格或交易面積資訊不實。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金融機構、權利人、義務人、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業違反第四十七條 

               第六項或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三項及第四項準用第四十七條第六項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未於銷售前以書面將預售屋坐落基 

               地、建案名稱、銷售地點、期間、戶（棟）數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報備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以外資訊不實。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二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及交易面積以外資訊 

               不實。 

           銷售預售屋者，使用之契約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處新臺幣十 

           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銷售預售屋者，自行銷售或委託代銷，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五項規 

               定。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81.2&lsid=FL00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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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售屋買受人，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六項規定。 

第 87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九條 

           之一、第三十五條之三、第三十七條之一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九十一年五 

           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十六條、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四 

           十七條及第八十一條之二、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 

           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24-1 條 經營仲介業務者，對於居間或代理成交之租賃案件，應於簽訂租賃契約書 

           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以下簡稱申報登錄資訊）。 

           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變更或 

           終止委託代銷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委託代銷契約相關書件報請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 

           前二項申報登錄資訊，除涉及個人資料外，得提供查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 

           始得為課稅依據。 

           第一項、第二項申報登錄資訊類別、內容與第三項提供之內容、方式、收 

           費費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查核申報登錄資訊，得向交易當事人或不動 

           產經紀業要求查詢、取閱有關文件或提出說明；中央主管機關為查核疑有 

           不實之申報登錄價格資訊，得向相關機關或金融機構查詢、取閱價格資訊 

           有關文件。受查核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查核，不得逾確保申報登錄資訊正確性目的之必要範圍。 

           第一項、第二項受理及第六項查核申報登錄資訊，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以區段化、 

           去識別化方式提供查詢之申報登錄資訊，於修正施行後，應依第三項規定 

           重新提供查詢。 

第 29 條   經紀業違反本條例者，依下列規定處罰之： 

           一、違反第七條第六項、第十一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87&lsid=FL00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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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x?lno=29&lsid=FL003265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56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年 2月                                           民國 109年 12月 

- 33 -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或申報登錄價 

               格、交易面積資訊不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依限將委託代銷契約相關書件報 

               備查，或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六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或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四、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五、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申報登錄租 

               金或面積資訊不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六、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申報登錄租金、價格及面 

               積以外資訊不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七、違反第七條第三項、第四項或第八條第四項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予停止營業處分，其期間至補足營業保證金為止。但停止 

               營業期間達一年者，應廢止其許可。 

           經紀業經依前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六款處罰鍰者，主管機關並應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金融機構、交易當事人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六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查核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第 40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二十 

           四條之一、第二十四條之二及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一百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地政士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26-1 條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 

           始得為課稅依據。 

第 51-1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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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 

           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五十一條之一及第五十二條、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年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 

           第十一條，自公布日施行。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民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1030-1條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 

           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 

           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二、慰撫金。 

           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 

           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 

           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 

           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 

           ，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4-1 條  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簡易訴訟程序，依本施行法第十二條第十項公告施行後 

           ，於修正前已繫屬之事件，其法院管轄權及審理程序依下列之規定： 

           一、未經終局裁判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二、曾經終局裁判者，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 4-6 條  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五項、第二 

           百四十九條之一、第四百四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第四百四十九條之一 

           之規定，依本施行法第十二條第十項公告施行後，於修正前已繫屬之事件 

           ，於該審級終結前，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 12 條   本法自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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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 

           之。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修正第五百八十三條 

           、第五百八十五條、第五百八十九條、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第五百九十 

           條及增訂第五百九十條之一於施行之日施行外，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五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 

           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民事訴訟法」 

中華民國 109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第 10屆第 2會期第 11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77-25條 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 

           者，其律師之酬金由法院酌定之。 

           前項及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三第一項之律師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限定 

           其最高額，其支給標準，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等意見定 

           之。 

           前項律師酬金之數額，法院為終局裁判時，應併予酌定；訴訟不經裁判而 

           終結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酌定之。 

           對於酌定律師酬金數額之裁判，得為抗告，但不得再為抗告。 

第 133 條  當事人或代理人經指定送達代收人向受訴法院陳明者，應向該代收人為送 

           達。 

           原告、聲請人、上訴人或抗告人於中華民國無送達處所者，應指定送達處 

           所在中華民國之送達代收人。 

第 149 條  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受訴法院得依聲請，准為公 

           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 

           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為送達，不能依第一百四十五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條 

               規定辦理而無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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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駁回前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如無人為公示送達之聲請者，受訴法院為避免訴訟 

           遲延認有必要時，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原告或曾受送達之被告變更其送達之處所，而不向受訴法院陳明，致有第 

           一項第一款之情形者，受訴法院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原告、聲請人、上訴人或抗告人未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指定送達 

           代收人者，受訴法院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第 211-1條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所在與法院 

           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審理者，法院認為適當時，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該設備審理之。 

           前項情形，法院應徵詢當事人之意見。 

           第一項情形，其期日通知書記載之應到處所為該設備所在處所。 

           依第一項進行程序之筆錄及其他文書，須陳述人簽名者，由法院傳送至陳 

           述人所在處所，經陳述人確認內容並簽名後，將筆錄及其他文書以電信傳 

           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回法院。 

           第一項審理及前項文書傳送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 249 條  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不屬普通法院之權限，不能依第三十一條之二第二項規定移 

               送。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訴法院管轄而不能為第二十八條之裁定。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 

           四、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代理權有欠缺。 

           六、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七、起訴違背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六十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 

           八、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 

               缺合理依據。 

           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前二項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 

第 249-1條 前條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二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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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法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下之罰 

           鍰。 

           前項情形，被告之日費、旅費及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為訴訟費 

           用之一部，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並準用第七十七條之二十四第二項、第 

           七十七條之二十五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 

           第一項處罰，應與本訴訟合併裁判之；關於訴訟費用額，應併予確定。 

           原告對於本訴訟之裁判聲明不服，關於處罰部分，視為提起抗告或上訴； 

           僅就處罰部分聲明不服時，適用抗告程序。 

           受處罰之法定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對於處罰之裁判聲明不服者，適用抗 

           告程序。 

           第三項處罰之裁判有聲明不服時，停止執行。 

           原告對於本訴訟之裁判聲明不服者，就所處罰鍰及第三項之訴訟費用應供 

           擔保。 

第 272 條  第四十四條之四、第四十九條、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七十五條 

           第一項、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之一第三項、第九十四條之一第一項前 

           段、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三十 

           二條、第一百九十八條至第二百條、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零七條、第二 

           百零八條、第二百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二百十三條第二項、第 

           二百十三條之一、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七條、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 

           但書、第二項但書、第二百五十四條第四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二百六 

           十八條之一第三項、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一款 

           至第四款、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百七十二條關於法院或 

           審判長權限之規定，於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準用之。 

           第九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九十九條關於法院權限之規定，於受命法官行準備 

           程序時，經兩造合意由受命法官行之者，準用之。 

第 427 條  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適用 

           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 

           下列各款訴訟，不問其標的金額或價額一律適用簡易程序： 

           一、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期租賃或定期借貸關係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二、僱用人與受僱人間，因僱傭契約涉訟，其僱傭期間在一年以下者。 

           三、旅客與旅館主人、飲食店主人或運送人間，因食宿、運送費或因寄存 

               行李、財物涉訟者。 

           四、因請求保護占有涉訟者。 

           五、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標涉訟者。 

           六、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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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於合會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八、因請求利息、紅利、租金、退職金或其他定期給付涉訟者。 

           九、因動產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十、因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至第九款所定請求之保證關係涉訟者。 

           十一、本於道路交通事故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十二、適用刑事簡易訴訟程序案件之附帶民事訴訟，經裁定移送民事庭者。 

           不合於前二項規定之訴訟，得以當事人之合意，適用簡易程序，其合意應 

           以文書證之。 

           不合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訴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人不抗辯而為本 

           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 

           第二項之訴訟，案情繁雜或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第一項所定額數十倍 

           以上者，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 

           續審理。 

           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第一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至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或增至七十五萬元。 

第 444 條  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 

           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上訴不合法之情形，已經原第一審法院定期間命其補正而未補正者，得不 

           行前項但書之程序。 

           第一項及第四百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情形，上訴基於惡意或不當目的 

           者，第二審法院或原第一審法院得各處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 

           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下之罰鍰。 

           第二百四十九條之一第三項、第四項、第六項及第七項之規定，於前項情 

           形準用之。 

第 449-1條 上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 

           理依據者，第二審法院得各處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十 

           二萬元以下之罰鍰。 

           第二百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至第七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12 條   個人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淨額，加計下列各 

           款金額後之合計數： 

           一、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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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但一申報戶全年之本款所得 

               合計數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免予計入。 

           二、本條例施行後所訂立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 

               險，受益人受領之保險給付。但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在新 

               臺幣三千萬元以下部分，免予計入。 

           三、下列有價證券之交易所得： 

           （一）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 

                 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但 

                 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 

                 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五年者，免予計入。 

           （二）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 

           四、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減除之非現金捐贈金 

               額。 

           五、本條例施行後法律新增之減免綜合所得稅之所得額或扣除額，經財政 

               部公告者。 

           前項第三款規定有價證券交易所得之計算，準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七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其交易有損失者，得自當年度交易所得中扣 

           除；當年度無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於發生年度之次年度 

           起三年內，自其交易所得中扣除。但以損失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以實際成交 

           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並經稽徵機關核實認定者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有價證券交易所得之查核，有關其成交價格、成本及費 

           用認定方式、未申報或未能提出實際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之核定等 

           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加計之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其發生之損失，經財政 

           部公告者，準用第三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金額，其計算調整及公告方式，準用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 

           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但書規定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之適用範圍與資格 

           條件、申請核定期限、程序、應檢附文件、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施行。但行政院得視經 

           濟發展情況，於必要時，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18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除另有規定外，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 

           十五條規定，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一百零二年度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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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六年五月十日修正公布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民法債編施行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10-1 條 修正之民法第二百零五條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約定，而於修正 

           施行後發生之利息債務，亦適用之。 

第 36 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債編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債編修正條文及本施行法修正條文，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 

           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民法債編修正條文及本施行法 

           修正條文，自八十九年五月五日施行。但民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六百八十七條及第七百零八 

           條，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民法第二百零五條，自公布後六 

           個月施行。 

----------------------------------------------------------------------------- 

內政部公告辦理 110 年度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登錄及發證作業事項之受託機構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地 字第 1090267138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12 月 29 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251 期 

要  旨：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13 條第 2、3 項等規定，公告辦理 110   

          年度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登錄及發證作業事項之受託機構 

主    旨：本部委託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中華民國不 

          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 110  年度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登錄及發證作業事項，委託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    據：一、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第 3  項。 

          二、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 

公告事項：一、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經中 

              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機構、團體舉辦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訓練合格或 

              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並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登錄及 

              領有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者，得充任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前項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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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員訓練不得少於 30 個小時，其證明有效期限為 4  年，期滿時 

              ，經紀營業員應檢附完成訓練 20 個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重新辦理登錄。」。 

          二、本部爰依前揭規定，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 

              1 日止，委託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中 

              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 110  年度不動 

              產經紀營業員登錄及發證作業事項。 

----------------------------------------------------------------------------- 

內政部公告辦理 110 年度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登錄及發證作業事項之受託機構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地 字第 1090267144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12 月 29 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251 期 

要  旨：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26 條第 1、2 項等規定，公告辦理 

          110 年度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登錄及發證作業事項之受託機構 

主    旨：本部委託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 110  年度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登錄及發證作業事項，委託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    據：一、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項。 

          二、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 

公告事項：一、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 

              「經參加全國聯合會舉辦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訓練並測驗合格者， 

              應於取得合格證明之日起一年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構 

              ）、團體、學校登錄及領有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始得充任租賃住 

              宅管理人員。前項證書有效期限為四年，期滿前六個月內，租賃住宅 

              管理人員應檢附其於最近二年內參加全國聯合會舉辦換證訓練並測驗 

              合格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構）、團體、學 

              校重新辦理登錄及換證。」。 

          二、本部爰依前揭規定，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 

              1 日止，委託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 1 

              10  年度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登錄及發證作業事項。 


